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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为做好龙城街道城内社区“三类房”首期安置工作，根据《呈

贡区龙城街道城内社区“三类房”首期安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“实施方案”）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首期安置房源

龙斗一号 36号地块 1、2、9、10栋及龙斗二号卓越晴翠 A13

号地块的 80平方米、120平方米户型房源中现有安置房源。

二、抓取安置房屋地点

城内社区居委会。

三、三类房面积认定

以签订原协议时认定的三类房面积数据为依据进行确认。

四、首期安置方式

根据新签订《龙城街道“三类房”首期安置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新协议），区分农业户、非农业户，按照首期安置房源面积与拆

除“三类房”已认定面积相匹配原则，按照新协议人口数量（按“可

享受农业人数应安置面积”领取补助人口农业户）或者三类房面

积（按“应拆除房屋折算面积”领取补助农业户及非农业户），从

龙城街道辖区范围现有的 80 平方米、120平方米户型房源中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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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首期安置，解决三类房已签协议居民住房困难问题。农业人口

与非农业人口的混合户，首期安置农业户。

（一）按人口领取补助农业人口原协议户，以新协议人口数

量进行分配。

1.1-3人户，抓取 80平方米户型 1套；

2.4-6人户，抓取 120平方米户型 1套；

3.7人以上，抓取 120平方米户型 2套。

（二）按面积领取补助的农业人口原协议户，根据原协议认

定的房屋面积，按下表对应进行安置，但新协议安置房面积不超

过签订原协议时该户人口对应应安置指标面积。

（三）按面积领取补助的非农人口原协议户，根据原协议认

原协议认定房屋面积对应划分分配表-农业户

序号 认定房屋面积 对应安置房源户型

1 10㎡-80㎡（含 80㎡） 1套 80㎡

2 80㎡以上-120㎡（含 120㎡） 1套 120㎡

3 120㎡以上-160㎡（含 160㎡） 2套 80㎡

4 160㎡以上-200㎡（含 200㎡） 1套 120㎡、1套 80㎡

5 200㎡以上-240㎡（含 240㎡） 2套 120㎡

6 240㎡以上-320㎡（含 320㎡） 2套 120㎡、1套 80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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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房屋面积，按下表对应进行安置。

本分配表中，非农业人口原协议认定的已交唯一住房折算合

规房屋面积不足 40平方米的，本次安置不分配房屋；非农业人

口原协议认定的已上交房屋符合本次安置要求的，本次安置面积

不超过 200平方米（含 200平方米）。

（四）在村内批建 2处（包含 2处）以上宅基地，但只上交

1处宅基地的原协议户不分户，按条款（一）执行（已分户签订

原协议的不合并，按照原协议人口进行分配，不再分户）。

（五）在村内只批建 1处宅基地的原协议户，根据原协议户

人口现实生活情况，可以申请对原协议人口进行分户，按以下规

定进行分户；

1.按照优先顺序依次进行分户，首先为原协议户主父母夫妻

双方，其次为原协议户主夫妻双方，再次为原协议户主的子女夫

妻双方、最后为原协议户主孙子女夫妻双方的顺序，以各自家庭

原协议认定房屋面积对应划分分配表-非农业户

序号 原协议认定房屋面积 对应安置房源户型

1 40㎡-80㎡（含 80㎡） 1套 80㎡

2 80㎡以上-120㎡（含 120㎡） 1套 120㎡

3 120㎡以上-160㎡（含 160㎡） 2套 80㎡

4 160㎡以上-200㎡（含 200㎡） 1套 120㎡、1套 80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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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单位依次分户。

2.按以上优先顺序将原协议户中夫妻双方分为 1户后，可以

对原协议剩余人口按照条款（一）再进行房屋分配。

3.同一份原协议户成员中婚姻续存期夫妻双方不可分户；未

成年子女，以及成年未结婚子女不可分户；原协议户主的已婚子

女、已婚孙子女、已婚兄弟姐妹，若其配偶或子女、孙子女未签

订在该份原协议中，该原协议户主的已婚子女、已婚孙子女或已

婚兄弟、姐妹不可分户。

4.签订原协议后已故人员指标在本次首期安置中统筹解决，

由法定继承人办理相关手续。

五、首期安置工作程序

（一）抓阄：首期安置对象按照先农业户、后非农业户的顺

序，通过抓阄的方式，抓取“抓房顺序号”。

抓阄“抓房顺序号”时间：以龙城街道办事处公告为准。

（二）公证、公示:第三方公证机构对“抓房顺序号”进行公

证、公示。

（三）抓房：公示期满后，根据“抓房顺序号”，首期安置对

象按照先农业户、后非农业户的顺序，分别抓取农业户及非农业

户房源。

抓取安置房时间：以龙城街道办事处公告时间为准。

（四）接房及结算：

首期安置对象交纳相关费用，办理接房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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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抓取“抓房顺序号”及抓房流程

（一）抓取“抓房顺序号”流程

各首期安置对象根据以上流程抓取“抓房顺序号”。

（二）抓取房源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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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抓取顺序号及抓取房源规定

（一）未按规定时间到场或在规定时限内叫号 3次未进场参

与抓分房的，在本轮分房工作结束后，再次按原抓房顺序号依序

抓房。

（二）抓取“抓房顺序号”过程中缺席的，或不参与抓取房源

的，视为放弃本次抓房工作。由龙城街道办事处在第三方公证机

构的见证下，在安置工作区域内指定安置或预留房源，预留房源

截止时间以公告为准。

（三）每套房源抓取时间为 1分钟，首期安置对象应在规定

时间内完成抓房，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按以下方式处理：

1.超过规定时间未完成的下一顺序首期安置对象跳号，该顺

序号顺延，最多顺延一个号；

2.顺延后仍未完成的带离选房现场，在本轮安置工作结束后

按抓房顺序号依序再抓房；

3.在本轮安置工作结束后仍未完成抓房的，放置在全部安置

工作结束后；

4.全部安置工作结束后仍然未完成的，按未参加安置处理。

（四）各首期安置对象抓取房源机会仅有一次，一经抓取立

即生效，不得退换。

（五）在抓选房过程中，所有首期安置对象应服从现场工作

纪律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，严禁大声喧哗与吵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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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进入现场抓取安置房的原则上仅限首期安置对象进

场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分房区域内。《首期安置房屋确认书》

须由协议户的首期安置对象签字确认。

（七）不得擅自变更首期安置对象，对于擅自变更者，造成

无法分房的，责任由“新协议”户家庭成员自行承担。

（八）《首期安置房屋确认书》认定的房屋一经选取确认，

不得更改。

八、明确事项

（一）首期安置对象参加现场抓取房屋须携带以下材料：

1.首期安置对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份。

2.首期安置对象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份。

3.《龙城街道三类房首期安置协议》（新协议）原件。

如因个人原因首期安置对象无法到场，由受托人代为参加抓

房活动的，须携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

印件、公证委托书及其相关法律文书原件、复印件各 3份或由社

区、居民小组签字盖章认可的授权委托书。

（二）首期安置对象亡故的，须携带遗产继承公证书或经社

区、居民小组签字盖章的所有继承人签署的推举书或其他能证明

权益的生效法律文书。

（三）首期安置对象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

人的，由其法定代理人（配偶、父母、成年子女、监护人）代为

参与抓房。法定代理人须携带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（包括但不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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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医院诊断证明、结婚证、户口簿、亲属关系证明、残疾证等所

有证明具有监护资格的证件）并签署《承诺书》。

（四）在首期安置工作启动之日前，首期安置对象离婚的，

须持经民政部门备案的离婚协议或法院生效的判决（或民事调解

书），若相关文书未提及或未清晰载明已签订的《城内社区“三

类房”拆迁补偿安置协议》《城内社区“三类房”自愿拆除享受租

房补助协议》《城内社区 2021年“三类房”户及部分群众自愿拆

除申请享受租房补助协议》之一的回迁权益分割的，以签订原协

议的原应安置权益人参与办理搬迁安置相关事宜；若民政部门备

案的离婚协议或法院生效的判决（或民事调解书）载明对应的权

益人的，由对应的权益人携带《离婚协议书》或持法院生效《离

婚判决（或民事调解书）》参与办理搬迁安置相关事宜。

九、本实施细则未尽事宜，由龙城街道办事处负责解释。


